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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18-068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与所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

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交易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 1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2018 年 2 月 12 日，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年 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

舶公司”）与江苏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公司”）重整新大洋

造船有限公司（原名“扬州大洋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造船”）完成，

大洋造船成为美达公司控股子公司。因美达公司与公司同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控制的企业，故大洋造船构成公司关联方。同

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为确保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拟追加与江苏

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和中国自控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其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原璞先生、金永传先

生分别担任江苏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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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为国机集团全资子公司，故以上三家公司为

公司关联方。现根据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董事会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杨永清先

生、蔡济波先生、焦捍洲先生和吕伟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1. 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会前收到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

有关人员关于该等事项的报告。经审阅有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

该等事项的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系适应公司近期业务发展

而做出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 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实施了回避

表决，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需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2018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 

2018年 1-9月实际发生金额（万元） 

（未经审计） 

销售商品 4,500.00   371.21  

提供劳务 7,850.00           13.94  

接受劳务 6,300.00          420.00  

采购商品 89,286.00       14,669.00  

合计 107,936.00 15,474.16 



 

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增加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关联方：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新坝沈王村  

法定代表人：徐斌  

注册资本：39173.68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船舶产品及配件、钢结构件及配件的制造、修理、加工,拆船加工,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玻璃钢制品的生产;科技信息咨询服务;装饰工程施工;船舶代

理;钢材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船舶及海洋工程承包、零部件制造、设备安装,船舶租

赁,金属材料、贵金属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方：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路 2号 

法定代表人：王兆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及其子公司 
2018年度预计追加发

生金额（万元） 

销售商品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6,000 

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6,000 

接受劳务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1,000 

采购商品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12,000 

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00 

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1,500 

江苏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3,250 

合计 3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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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国内外工程总承包；对外派遣实施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动化工程、信息系统工程及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各类实验室工程承包；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办公自动化设备、科学实

验仪器及设备的销售、安装、调试和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电气产品及其元器件、仪器仪表及元器件、控制系统及其配件、

计量衡器具及办公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软件开发、工程设计、技术咨询与服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3）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关联方：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杭州湾大道 88号 602室 

法定代表人：金永传 

注册资本：675.8621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化工、化纤领域内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设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工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机电产品、纺

织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江苏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江苏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工业园高雄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亮 

注册资本：6301.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机械零部件、模具、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五金、金属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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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大洋造船和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机集团控制的公司。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原璞先生、金永传先生分别担任江苏苏美达德隆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上述公司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

产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以及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等日常

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

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时，关联交易在公司同类业务所占比重较小，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利润

来源对关联交易无重大依赖，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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